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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周村区危险化学品企业
综合整治方案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企业：

《周村区危险化学品企业综合整治方案》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周村区人民政府

2015年8月31日
周村区危险化学品企业综合整治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区危险化学品企业的监管，有效防范各类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环保事故，推动全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环保形势持续稳定。经区政府研究决定，对全区危险化学品企业进行综合整治，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严格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环保治理条件，提高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环保管理水平，规范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行为和环保治理方式，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环保治理体系，保持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环保形势稳定。
二、整治范围
全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储存经营企业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
三、整治标准
（一）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整治标准
1.通过三级以上安全标准化达标验收。
2.按照省安监局《关于推进化工企业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技术改造工作的意见》（鲁安监发〔2008〕149号）要求，对涉及“两重点一重大”（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和重大危险源）的装置和设施，按要求进行自动化改造，配备温度、压力、液位、流量、组份等信息的不间断采集和监测系统以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
3.企业总体布局及周边安全间距等符合有关标准规范要求。
4.生产装置、设施符合最新国家标准规范要求，不得采用国家及省明令淘汰、禁止使用和危及安全生产的工艺、设备。
5.生产装置、设施与正规设计相一致，或经过安全设计诊断。
6.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严格按要求办理安全相关手续。
7.安全责任体系、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健全完善。
8.按要求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9.按要求对从业人员及外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建立健全人员安全培训档案。
10.按要求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应的安全设施、设备，并按规定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的维护保养，保证其正常使用。
11.按要求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活动，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12.对关键装置和重点部位，实行领导干部承包岗位责任制，定期进行巡检。
13.及时修订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按要求备案，配足配齐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按规定的频次开展各类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14.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企业，其重大危险源按要求进行备案。
（二）危险化学品企业环保整治标准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规定，建设项目需按项目类别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3.根据《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进行计算，确定建设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建设项目边界至周边敏感区的最小距离应满足卫生防护距离的要求。
4.建设项目有组织、无组织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的限值要求。
（三）危险化学品企业特种设备整治标准

1.必须使用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特种设备。
2.特种设备必须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申请检验，经检验合格后运行，并将定期检验标志置于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
3.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必须取得国家统一格式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
4.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责任制度。
5.按要求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全管理人员。
6.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依法办理使用登记手续。
7.建立完善的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并保持完整。
8.及时修订特种设备的事故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并按规定适时进行演练。
9.对在用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进行定期校验，经校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10.对在用特种设备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定期自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四）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安全整治标准

1.专用车辆及设备要求
（1）自有专用车辆(挂车除外)5辆以上。
（2）专用车辆技术性能达到一级技术等级。
（3）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
（4）配备与运输的危险货物性质相适应的安全防护、环境保护和消防设施设备。
（5）按车辆管理的规定维护、检测、使用和管理专用车辆，确保专用车辆技术状况良好。
（6）车辆配备必需的应急处理器材、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和专用车辆标志。
（7）专用车辆必须按照国家标准《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GB13392）的要求悬挂标志。
2.停车场地要求
（1）自有或者租借期限为3年以上，且与经营范围、规模相适应的停车场地，必须位于企业注册地市级行政区域内。
（2）停车场地必须封闭并设立明显标志，不得妨碍居民生活和威胁公共安全。
3.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要求
（1）严格按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决定的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动。
（2）不得转让、出租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件。
4.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要求
（1）有符合要求的从业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成立安全生产机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必须通过卫星定位监控平台或者监控终端及时纠正和处理超速行驶、疲劳驾驶、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等违法违规驾驶行为。
（2）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必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并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严格落实各项安全制度。
（3）驾驶人员或者押运人员必须按照《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JT617）的要求，随车携带《道路运输危险货物安全卡》。
四、整治方式
（一）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整治方式

1. 对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企业采取限期整改的方式。
2.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整治标准第1项要求,但正常生产的企业，采取停产限期整改的方式。
3.对不能全部满足安全生产整治标准第2-14项要求的企业，采取停产限期整改的方式，逾期达不到相关要求的予以关闭取缔。
4.对生产状态不正常的企业（处于长期停产、半停产状态），责令停产整顿，限期整改。逾期仍达不到要求的，予以关闭取缔。
5.对安全距离不足，达不到安全要求的企业，制定搬迁计划，采取限期搬迁措施。
6.对危险化学品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开展拉网式大排查，明确部门责任分工，依法予以取缔。
7.对停产限期整改企业实行开工申报审批制度，采取限制性管理措施，由区安监局、区环保分局、区质监局、周村消防大队、周村供电中心等单位吸收专家和中介机构参与，按标准要求进行综合验收审批，待审批合格后方可开工生产。
（二）危险化学品企业环保整治方式

1.对不符合环保整治标准第1项要求，未取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文件但正常生产的企业，采取关闭取缔的方式。
2.对不符合环保整治标准第2项要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与环评审批文件不符，未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企业，实施限期整改措施。未按要求和时限进行整改的，实施关闭取缔。
3.对不符合环保整治标准第3项要求，建设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不足的，采取限期搬迁的措施。逾期不搬迁的，采取停产措施。
4.对不符合环保整治标准第4项要求，建设项目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信访投诉多的，采取停产整顿措施。
（三）危险化学品企业特种设备整治方式

1.对不符合特种设备整治标准第1-3项要求，但正常使用特种设备的企业，采取停止使用、限期整改的方式。
2.对不符合特种设备整治标准第4-10项要求，但正常使用特种设备的企业，采取限期整改的方式。逾期未整改的，予以停产整改。
（四）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安全整治方式

1.不符合专用车辆及设备要求的企业，车辆停运、限期整改。
2.不符合停车场地要求的企业，限期整改。
3.不符合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要求的企业，停业整顿、限期整改。
4.不符合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要求的企业，车辆停运、从业人员调离岗位培训，限期整改。
五、整治时限
第一阶段：由各牵头部门责令相关企业停产，对照整治标准，进行调查摸底（2015年8月31日至9月10日）。
第二阶段：根据调查摸底情况，确定企业整治方式，下达相应的整治通知或执法文书（2015年9月11日至9月20日）。
第三阶段：整治验收（2015年9月21日至12月31日）。
六、整治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政府成立“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对整治工作进行统筹部署，督促各单位严格按照整治标准和时限开展整治工作。“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安委会办公室。
（二）完善验收程序。区安监局、区环保分局、区质监局、区交通运输局、周村消防大队、周村供电中心等单位要对照整治标准，制定科学合理的整治验收细则，组织联合验收，写出验收报告，上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审核。
（三）巩固整治成效。根据整治验收结果，验收合格的恢复生产；验收不合格的，予以关闭取缔。同时，建立检查巡查的长效机制，防止出现反弹。
附件：1.周村区危险化学品企业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企业名单
      3.不符合安全整治标准第1项（安全标准化未达标）
       企业名单
      4.不符合安全整治标准第2-14项企业名单
      5.生产不正常（长期停产、半停产）企业名单
      6.不符合环保整治标准企业名单
      7.不符合特种设备整治标准企业名单
      8.不符合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整治标准企业名单
附件1

周村区危险化学品企业综合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陈思林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副组长：刘长民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王怀志  区政府副区长

        王  星  区政府副区长

成  员：徐  峰  区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解勤生  区经信局局长

        张国华  区公安分局局长

        吴  波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刘子稳  区水务局局长

        丁秀霞  区文化新闻出版局局长

        牛东升  区卫计局局长

        姚长福  区环保分局局长

        张国平  区工商局局长

        韩  伟  区质监局局长

        臧传福  区安监局局长

        路国盛  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局长

        吴胜东  周村国土资源分局局长
        荣宝强  周村消防大队教导员

        魏汝东  周村供电中心主任

        张开俊  王村镇镇长

        王永庆  南郊镇镇长

        霍暇方  北郊镇镇长

        周  强  大街街道办事处主任

        苏瑞刚  丝绸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鲍  滨  永安街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  涛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永凯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城北路街道
                办事处主任

危险化学品企业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安委会办公室，臧传福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姚长福、韩伟、吴波、荣宝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整个整治工作的综合协调。各牵头部门按照分工分别牵头负责有关企业的整治工作。
附件2
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安全标准化
达标情况
	自动化
完成情况
	整治方式
	牵头部门

	1
	山东宏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级
	已完成
	1.2017年底前总厂区搬迁
2.限期整改
	区安监局

	2
	山东华安新材料有限公司
	二级
	已完成
	限期整改
	区安监局

	3
	山东齐鲁华信高科有限公司
	三级
	已完成
	限期整改
	区安监局

	4
	山东齐鲁华信实业有限公司
	三级
	已完成
	限期整改
	区安监局

	5
	淄博市兴鲁化工有限公司
	二级
	已完成
	限期整改
	区安监局

	6
	淄博安泽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三级
	已完成
	限期整改
	区安监局

	7
	山东金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申请材料已上报，待评审
	已完成
	限期整改
	区安监局

	8
	山东亨达特种硅铝工业有限公司
	三级
	已完成
	限期整改
	区安监局


附件3

不符合安全整治标准第1项（安全标准化未达标）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安全标准化
达标情况
	自动化
完成情况
	整治方式
	牵头部门

	1
	淄博经纬助剂有限公司
	未达标准化（正开展）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0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2
	淄博天纤化工有限公司
	未达标准化（正开展）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0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3
	淄博市周村华益溶剂化工厂（南厂）
	未达标准化（正开展）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0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4
	淄博惠农工贸有限公司
	未达标准化（正开展）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1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5
	淄博万民工贸有限公司
	未达标准化（正开展）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1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6
	淄博荣泽化工有限公司
	未达标准化（正开展）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1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附件4

不符合安全整治标准第2-14项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安全标准化
达标情况
	自动化
完成情况
	整治方式
	牵头部门

	1
	淄博齐创化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0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2
	淄博市周村汇源工贸有限公司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0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3
	淄博盛槐化工厂
	三级
	已完成
	停产限期整改（10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4
	山东利尔化学新材料有限公司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0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5
	淄博兴鲁化工厂
	已评审，待发证
	已完成
	停产限期整改（10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6
	淄博蓝印化工有限公司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0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7
	淄博市周村德发精细化工厂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0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8
	淄博周村建民气体销售有限公司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0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9
	淄博宏达助剂有限公司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0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10
	淄博兴华树脂有限公司
	三级
	已完成
	停产限期整改（10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11
	淄博铭祥化工有限公司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1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12
	山东大生化工有限公司
	已评审，待发证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1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13
	淄博昌茂化工有限公司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1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14
	淄博市周村金星化工厂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1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15
	淄博同洁化工有限公司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1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16
	淄博兴乐化工有限公司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1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17
	淄博永耐粘合剂厂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2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18
	淄博绿晶农药有限公司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2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19
	淄博丰登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2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20
	淄博华润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2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21
	淄博市周村穗丰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2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22
	淄博华洋标线漆料有限公司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2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23
	淄博市周村前进化工厂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2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24
	淄博张店房镇制氧厂梅河分厂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2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25
	淄博盈仁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2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26
	淄博市庆源化工厂
	三级
	不涉及
	停产限期整改（12月30日前完成）
	区安监局


附件5

生产不正常（长期停产、半停产）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安全标准化
达标情况
	自动化
完成情况
	整治方式
	牵头部门

	1
	淄博永大化工有限公司
	未达标准化
	已完成
	停产整顿，复工限制性管理
	区安监局

	2
	山东恒导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未达标准化
	未验收
	停产整顿，复工限制性管理
	区安监局

	3
	淄博顺通纺织物资有限公司周村分公司
	未达标准化
	不涉及
	停产整顿，复工限制性管理
	区安监局

	4
	淄博市周村富达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未达标准化
	不涉及
	停产整顿，复工限制性管理
	区安监局

	5
	淄博科沃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未达标准化
	不涉及
	停产整顿，复工限制性管理
	区安监局

	6
	淄博津利精细化工厂
	未达标准化
	不涉及
	停产整顿，复工限制性管理
	区安监局

	7
	淄博沃泽工贸有限公司
	三级
	不涉及
	停产整顿，复工限制性管理
	区安监局

	8
	淄博市周村鑫磊化工有限公司
	未达标准化
	不涉及
	停产整顿，复工限制性管理
	区安监局

	9
	淄博市周村宏利达粘合剂厂
	未达标准化
	不涉及
	退出危化品行业
	区安监局

	10
	淄博市周村华益溶剂化工厂（北厂）
	
	
	关闭取缔
	区安监局

	11
	淄博畅欧化工有限公司
	
	
	关闭取缔
	区安监局

	12
	淄博市周村远洋无纺布浆料厂
	
	
	关闭取缔
	区安监局


附件6

不符合环保整治标准企业名单

	序
号
	企业名称
	隐患情况
	整治方式
	牵头部门

	1
	淄博市周村柳园化工厂
	有明显化工异味，信访投诉多
	停产整顿
	区环保分局

	2
	淄博华润涂料有限公司
	有明显化工异味，信访投诉多
	停产整顿
	区环保分局

	3
	淄博市周村前进化工厂
	有明显化工异味，信访投诉多
	停产整顿
	区环保分局

	4
	淄博华洋标线漆料有限公司
	有明显化工异味，信访投诉多
	停产整顿
	区环保分局

	5
	淄博沃泽工贸有限公司
	有明显化工异味，信访投诉多
	停产整顿
	区环保分局

	6
	山东宏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老厂灌装区、创业园富马酸生产线）
	有明显化工异味，信访投诉多
	停产整顿
	区环保分局

	7
	淄博市周村穗丰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有明显化工异味，信访投诉多
	停产整顿
	区环保分局

	8
	淄博荣泽化工有限公司
	已审批未验收、批建不符
	停产治理
	区环保分局

	9
	淄博市周村庆源化工有限公司
	卫生防护距离不够
	限期搬迁
	区环保分局


附件7
不符合特种设备整治标准企业名单

	序
号
	企业名称
	隐患情况
	整治方式
	牵头部门

	1
	淄博华润涂料有限公司
	1台叉车超期未检
	停止使用，限期整改
	区质监局

	2
	淄博天纤化工有限公司
	压力作业人员无证
	停止使用，限期整改
	区质监局

	3
	淄博蓝印化工有限公司
	管理人员无证
	限期整改
	区质监局

	4
	淄博铭祥化工有限公司
	管理人员无证
	限期整改
	区质监局


附件8

不符合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整治标准企业名单

	序
号
	企业名称
	安全标准化达标情况
	整治方式
	牵头部门

	1
	淄博俊丰物流有限公司
	三级
	限期整改
	区交通运输局

	2
	淄博安顺物流有限公司
	二级
	限期整改
	区交通运输局

	3
	淄博迈特石化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三级
	限期整改
	区交通运输局

	4
	淄博信继物流有限公司
	三级
	限期整改
	区交通运输局

	5
	淄博周村鲁顺运输服务物流有限公司
	二级
	限期整改
	区交通运输局

	6
	淄博聚高工贸有限公司
	三级
	限期整改
	区交通运输局


———————————————————————————————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8月31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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